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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疾控办〔2021〕90 号 
        

 

各区疾控中心： 

根据市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要求，我中心组织专家编写了  

《60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宣传口径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参照宣传口径及时解答群众疑惑，保障我市老年人新冠病

毒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。对于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

苗接种有变化时，以新的要求为准。 

 

 

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 月 15日 

  （联系人：王雯，电话：36052333-150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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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？ 

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，已知可引起感冒以及中东呼

吸综合征(MERS)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(SARS)等较严重疾病。新

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。 

二、新型冠状病毒是怎么传播的？ 

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。 

三、什么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？ 

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被感染，被感染的主要是成年人，其

中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更容易被感染。60 岁及以上人群为感

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、死亡高风险人群。 

四、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会出现什么症状？ 

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后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、发热、咳

嗽、气促和呼吸困难等,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。在较严重病例中，

感染可导致肺炎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、肾衰竭，甚至死亡。对

于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。 

五、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？ 

（一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。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、

最经济的手段。 

（二）做好自我保护包括:保持基本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，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97955-5635333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423822-5662038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423822-5662038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59492-559504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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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安全饮食习惯，并尽可能避免与任何表现出有呼吸道疾病症

状(如咳嗽和打喷嚏等)的人密切接触。 

（三）避免非必要的出行，做到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不聚集。 

（四）进行适宜的体育锻炼，努力降低新冠肺炎感染风险。

出现发热、干咳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症状后第一时

间就诊和报告。 

六、新冠病毒疫苗是免费的吗？ 

我国将新冠病毒疫苗作为公共产品，实行全民免费接种。 

七、老年人怎么预约接种？ 

对于健康状况稳定、药物控制良好的 60 岁及以上人群，建

议尽早接种疫苗，老年人到所在社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即

可。为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接种，可持近期体检报告，或到就近

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基本公卫服务免费体检，供医生评估参考。 

注意，75 岁及以上人群前往接种时，建议由家属或社区志

愿者陪同前往接种。 

八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要注意哪些内容？ 

（一）携带身份证。 

（二）全程做好戴口罩、一米线等个人防护。 

（三）配合门诊有关信息查验。 

（四）如实告知接种医生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证等信息，以

便医生评估是否适合接种。 

（五）接种后务必在现场留观 30分钟，没有异常方可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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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不适，及时告知医生。 

（六）离开接种门诊后如果出现持续不适或不适加剧，要尽

快就医。 

九、哪些人应暂缓接种新冠病毒疫苗？ 

（一）对疫苗的活性成分、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、生产工艺

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（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辅料主要包括磷酸氢

二钠、氯化钠、磷酸二氢钠、氢氧化铝等），或以前接种同类疫

苗时出现过敏者。  

（二）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（如急性过敏反应、

过敏性休克、血管神经性水肿、呼吸困难等）。  

（三）任何原因（如感冒、局部炎症、肿瘤、风湿免疫性疾

病等）引起发热（腋下体温≥37.3℃）者；结核病活动期者。  

（四）急性脑病（脑炎、梗塞、出血等），或有惊厥、精神

疾病史或家族史者；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（如横贯性

脊 髓炎、格林巴利综合症、脱髓鞘疾病等）未控制的患者，或

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。  

（五）呼吸系统急性感染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、

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或临床未控制、胸膜疾病急性期等患者。  

（六）血压≤90/60mmHg（原因不明），高血压通过生活方式  

调整和（或）药物治疗、血压仍≥160/100mmHg，严重冠心病，  

心律失常，心率低于 60 次/分或大于 100 次/分，严重心脏瓣膜

病变，主动脉夹层，静脉血栓形成，严重心力衰竭，严重心律失



- 5 - 
 

常，急性冠脉综合征，急性主动脉综合征等患者。  

（七）消化道出血、急性胰腺炎、急性肠梗阻，炎症性肠病

活动期，急性肝炎或慢性肝炎活动期等患者。  

（八）急性泌尿、生殖系统感染，严重肾病患者（未控制的

急慢性肾炎患者，正在使用糖皮质激素、免疫抑制剂或生物制剂

的肾脏病患者，急性肾功能不全患者或慢性肾脏病 3 期以上即肾

小球滤过率 eGFR<60ml/min 的患者）。  

（九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（酮症酸中毒、高渗状态、乳酸酸

中毒）或患有上述急性并发症痊愈未满 2 周的糖尿病患者；空腹

血糖＞13.9mmol/L 者；甲状腺功能减退 TSH＞10μIU/L，且 T3、

T4 低于正常值者；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亢性突眼患者。  

（十）淋巴增殖性疾病未控制，再生障碍性贫血未缓解，原

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（ITP）活动期，出凝血疾病未控制等患者。  

（十一）免疫系统疾病（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类风湿关节炎、

强直性脊柱炎、干燥综合征等）活动期，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

陷，明确合并机会性感染或恶性肿瘤未控制的 HIV 感染者，淋巴

瘤、白血病或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患者。  

（十二）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后，正在进行化疗、放疗、免

疫治疗等患者；器官移植状态患者。  

（十三）严重过敏性鼻炎急性期，急慢性湿疹或荨麻疹症状

体征明显者，或伴有皮肤其它症状发作期。  

（十四）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（确诊或无症状）6个月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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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妊娠期妇女。  

（十六）临床医师或接种工作人员认为不适合接种者。  

（十七）其他未尽事宜以疫苗说明书为准。 

十、新冠病毒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？ 

新冠病毒疫苗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。其他疫苗，如

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 14天。 

当因动物致伤、外伤等原因接种狂犬病疫苗、破伤风疫苗、

免疫球蛋白时，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。 

十一、不同厂家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混打吗？ 

现阶段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。如遇疫苗无法继续

供应、受种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，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

接种时，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接种。

如第一针接种了北京科兴中维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，可以使用北

京生物（包括由兰州生物、成都生物、长春生物等分包装生产的

新冠疫苗）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第二针。目前获批的重组新型

冠状病毒疫苗（CHO 细胞）只有一个厂家，不存在替代接种情况。 

十二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期间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？ 

接种疫苗之后饮食上一般无特殊要求，营养均衡、三餐定时

即可。一般不建议过量喝酒，虽然喝酒不会影响疫苗效果也不会

增高不良反应发生率，但饮酒后产生的不适，掩盖接种疫苗后出

现的不良反应，延误治疗。如出现食欲不振、乏力等情况，可注

意休息，多饮温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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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错过了第二剂接种时间怎么办？ 

未按程序完成疫苗接种者，建议尽早补种。免疫程序无需重

新开始，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。 

十四、接种新冠疫苗后还可出现哪些不良反应？ 

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头痛、发热、乏力、接种部位局部的红

肿、疼痛和硬块等。这些症状通常在 1-3 天内可自行消失，不需

特殊处理。 

十五、出现什么情况时需要尽快就诊/送医急救？ 

接种疫苗所致的过敏性休克通常发生在接种后 30 分钟以

内。按照我国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，要求受种者接种后在接种点

指定的区域观察 30 分钟再行离开。 

若受种者接种疫苗离开接种点后出现荨麻疹、过敏性紫癜、

高热、休克及其他比较严重的健康状况，需立即就医，并告知医

生疫苗接种史。 

十六、如无法接种疫苗，如何预防疾病？ 

除接种疫苗外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还可通过

以下措施预防。 

（一）尽量减少外出，不要去人群聚集处，避免近距离接触

任何有感冒或流感样症状的人； 

（二）外出前往公共场所、就医和乘坐交通工具时，要佩戴

口罩； 

（三）注意手卫生，勤洗手，使用洗手液或肥皂，流水洗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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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； 

（四）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手肘部或纸巾遮住口、鼻； 

（五）居室及工作场所保持清洁，勤开窗，多保持通风状态； 

（六）注意多喝水、多休息、避免熬夜、适度运动，以提高

个体免疫能力；注意营养、合理饮食。 

（七）周围的家人和朋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，也可以帮助阻

断病毒的传播。          

 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委。  

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15日印发 


